
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一、為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以拓展服務、關懷及公民

參與之意識，豐富精神生活內涵及回饋社會，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各機關：指行政院、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

政府、縣(市)議會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二）公教員工：指現職或退休之公務人員、教職員、駐衛警

察、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現職聘用、約僱人員。 

（三）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縣(市)議會。 

三、各機關應結合社會資源、善用相關活動加強聯繫交流、提

供適當協助及誘因，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四、各機關應主動調查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之意願，並視需

要協助有意願者至相關志願服務資訊網或媒合平台建立資

料。 

    各機關對前項資料，應瞭解其媒合情形，必要時並協助轉

介至運用單位及後續相關聯繫作業。 

五、各機關應透過座談會、專題演講及協洽民間志願服務相關

團體等方式，宣導參與志願服務理念，並參酌下列措施，

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一）辦理志願服務體驗活動，提高參與意願。  

（二）安排參與志願服務心得分享。  

（三）配合三節慰問信函或活動之舉辦，邀請或鼓勵退休公教

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四）視實際需要，結合退休公教員工團體辦理觀摩、推廣志

願服務活動。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5


六、現職公教員工利用公餘時間參與志願服務之時數，得由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依相關規定登錄學習時數。  

七、各主管機關得適時就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績優之各

機關及承辦人員，提報表揚或給予適當獎勵。 

八、遇有國家重大災害或緊急危難時，各機關得籌組志願服務

團隊，即時投入關懷、服務工作，並提供相關之協助。 

九、各機關辦理本要點規定事項所需經費，於年度相關預算項

下支應。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6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7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348


1 
 

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為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以

拓展服務、關懷及公民參與之意

識，豐富精神生活內涵及回饋社

會，特訂定本要點。 

一、定明本要點訂定意旨。 

二、本要點訂定目的在於鼓勵退休公教

人員參與志願服務，並前於在職時

即強化其參與志願服務意願，培養

志願服務精神，俾實踐公民社會參

與，亦可提升公教人員正面形象。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各機關：指行政院、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

議會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二）公教員工：指現職或退休之公務

人員、教職員、駐衛警察、工友(含

技工、駕駛)及現職聘用、約僱人

員。 

（三）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所

屬二級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縣(市)議會。 

定明本要點所稱「各機關」、「公教員

工」、「各主管機關」之定義。 

三、各機關應結合社會資源、善用相關活

動加強聯繫交流、提供適當協助及誘

因，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定明推動策略。 

四、各機關應主動調查公教員工參與志

願服務之意願，並視需要協助有意

願者至相關志願服務資訊網或媒合

平台建立資料。 

    各機關對前項資料，應瞭解其

媒合情形，必要時並協助轉介至運

用單位及後續相關聯繫作業。 

一、定明各機關應主動調查、協助建立

資料及媒合、轉介事宜。 

二、第一項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

百零一年三月八日修正，一百零一

年二月六日生效之「銀髮公教志工

人力銀行資訊系統推動計畫」(以下

簡稱系統推動計畫)第六點第一款

第二目「由各機關（構）、學校請即

將離退人員填寫參與志願服務意願

調查表，調查表格式如附表，並於

發放三節慰問金時併同瞭解已退休

公教人員參與志願服務意願，再由

各機關（構）、學校彙整登錄於本網

站。」規定訂定。所稱「相關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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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訊網或媒合平台」，係指各機

關建置之志願服務專區(含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三、第二項定明各機關瞭解、協助有意

願參與志願服務者後續媒合情形。 

五、各機關應透過座談會、專題演講及

協洽民間志願服務相關團體等方

式，宣導參與志願服務理念，並參

酌下列措施，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

願服務： 

（一）辦理志願服務體驗活動，提高參

與意願。 

（二）安排參與志願服務心得分享。 

（三）配合三節慰問信函或活動之舉

辦，邀請或鼓勵退休公教員工參

與志願服務。 

（四）視實際需要，結合退休公教員工團

體辦理觀摩、推廣志願服務活動。 

定明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做

法。 

 

 

六、現職公教員工利用公餘時間參與志

願服務之時數，得由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依相關規定登錄學習時數。 

一、定明現職公教員工利用公餘時間參

與各機關志願服務之時數得依相關

規定登錄學習時數。 

二、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六點略

以，學習機關(構)應於入口網站新

增、維護學習資訊，並於每項學習

課程完成後，詳實辦理課程時數、

日數或學分數登錄及計算事宜。學

習課程可以多元化方式進行，以組

織學習、數位學習、讀書會、學術

研討會及專書閱讀、研究、寫作等

方式進行者，其時數由學習機關

(構)自行認定。復查原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以下簡稱原人事局)九十七

年十一月十九日局考字第○九七○

○六四六○七號函規定略以，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之採計，係以彈

性多元之方式，從寬採計，覈實認

定之原則辦理。再查原人事局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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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局考字第○九五

○○二五三六一號函規定略以，有

關公務人員擔任志工參與志願服

務，其服務時數得登錄為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時數，其理由為考量公務

人員擔任志工之過程，除能提升政

府正面形象外，亦可增長個人知

能，具有學習效益，惟該函說明三

規定，公務人員擔任志工參與志願

服務，若其從事輔助性服務，未能

透過服務過程汲取新知及增進學

識，與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目的未

符，自不得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數。 

三、所謂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指志願服

務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

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 

七、各主管機關得適時就推動公教員工

參與志願服務績優之各機關及承辦

人員，提報表揚或給予適當獎勵。 

 

一、定明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績

優之各機關及承辦人員獎勵機制。 

二、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百零一

年十月十九日訂定之「強化退休公

教志工人力運用機制之推動原則」

第三點第八款「推動志工業務績優

之承辦人員，應適時予以獎勵，以

資鼓勵。」及系統推動計畫第七點

第二款第二目「設經辦人員評鑑機

制，適時選拔承辦退休公教志工業

務績優之人員，提報表揚或給予適

當獎勵。」規定訂定。 

八、遇有國家重大災害或緊急危難時，

各機關得籌組志願服務團隊，即時

投入關懷、服務工作，並提供相關

之協助。 

定明遇有國家重大災害或緊急危難時，

各機關得籌組志願服務團隊，即時投入

關懷服務工作。 

九、各機關辦理本要點規定事項所需經

費，於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定明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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